
 

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天然物产未能完成 2012 年盈利承诺及补偿事项说明 

2010 年，本公司以 5.62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统众国资”）定向发行 17,028,469股，购买其持有的新疆

天然物产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然物产”）30%股权。根据上海万隆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沪万隆评报字（2009）第 136 号”，采用收益

法的评估结果作为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统众国资持有天然物产 30%股

权对应评估权益价值为 9,570 万元。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易对方应当与

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补偿协议。为此，本

公司与统众国资签订了《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偿协议》”）。 

根据《补偿协议》，统众国资承诺：天然物产 2010 年至 2013 年净利润预测

数分别为 1,311.16 万元、5,127.38 万元、4,803.78 万元、5,845.08 万元。在

本次交易完成当年及其后三个会计年度内，某一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数低于同期净

利润预测数，或测算期间届满时对天然物产 30%的股权价值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

为减值额占其作价的比例大于已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本公司向统众国资非公开

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由本公司以 1元人民币总价回购向统众国资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方式进行补偿。如届时股东大会批准，由本公司回购后予以注销；如股东大

会未批准，由本公司将补偿股份赠送除统众国资以外的其他股东。 

    由于国家煤炭行业管理规范的标准提高，致使天然物产矿建需变更设计较

多，矿建和验收均受到影响而未能达产，加之市场售价下滑，从而致使天然物产

未能完成 2012 年盈利预测。2012 年，天然物产实现净利润-2846.61 万元，比

2012年盈利预测数 4803.78万元减少 7650.39万元。依据《补偿协议》，测算统

众国资2012年度需补偿股份为 7624006.95股，该补偿股份公司将申请予以锁定，

且不拥有表决权和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待盈利预测期间结束后，届时经本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将以 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锁定的补偿股份；如股东大会

未通过，该股份将由本公司赠送除统众国资以外的其他股东。锁定期内的应享股

利，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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